业绩评分标准及择优原则

（一）业绩评分标准

	评分项
	有效证明材料
	评分标准

	有效业绩（满分6分）
	①2023年至今，为企事业单位提供EAP服务且项目金额达300万（含）人民币以上的业绩。

②须提供每份业绩的合同关键页（能够体现双方名称、服务内容、合同期、标的额（总价合同须附）双方签章的页面），未附协议关键页或关键页内容缺失的业绩视为无效业绩。

③按要求提供履约期间的结算凭证（若为总价合同请至少提供1张结算发票，若为单价合同请至少提供金额累计达300万（含）人民币的结算发票）。
	①为航空公司提供EAP服务的有效业绩，每份业绩得2分。

②为其他企事业单位（非航空公司）提供EAP服务的有效业绩，每份业绩得1分。

注：每家报名供应商至多提供3份业绩证明材料，业绩满分6分。


（二）择优原则

1.按照有效业绩总分由高至低排序，确定排名靠前的5家为备选供应商；

2.如出现有效业绩总分一致的情况，则以航空公司EAP服务业绩得分高者优先；
3.若仍存在并列情况，再根据2024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由高至低确定先后顺序。
